

华镇府[2018]3号

关于印发《华城镇2018年度无偿献血工作   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：
为进一步做好我镇无偿献血工作，保障全镇临床用血需求和用血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，决定制订《华城镇2018年度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
五华县华城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月18日






华城镇2018年度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方案

无偿献血是国家《献血法》规定公民的一项光荣义务。搞好无偿献血工作是一项加强公共卫生建设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问题。为进一步做好我镇无偿献血工作，保障全镇临床用血需求和用血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现就做好2018年度无偿献血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《献血法》，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度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大力弘扬“无偿献血、奉献爱心”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树立“献血光荣、定期献血有益健康”的观念，切实做好本村（居）委、本单位无偿献血宣传发动工作。
二、各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要把无偿献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落实责任，采取有力措施，认真组织好本村（居）委、本单位的无偿献血工作，广泛发动干部、群众踊跃参与无偿献血。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三、镇政府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各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年度考核内容，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。每年度对此项工作组织专项督查和年度考核，对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的各村（居）委、各企事业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，对未完成任务的村（居）委和企事业单位给予通报批评。
（一）对组织得力、各项工作到位，完成本年度镇政府下达无偿献血任务的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给予通报表彰，对农村人口每完成1名献血任务的给予补助400元。
（二）由于工作措施不力、工作滞后，导致未能如期完成本年度镇政府下达的献血任务的村（居）委和企事业单位，村（居）委书记、主任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要向镇政府作出书面说明，同时取消该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及其“一把手”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，并给予通报批评。对未能完成镇政府下达献血任务的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，按未完成任务人数每人扣200元。

附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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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
	任务数(人)
	单位
	任务数(人)
	单位
	任务数(人)

	镇机关
	30
	西林
	7
	新一
	3

	董源
	4
	兴一
	3
	新二
	4

	河子口
	3
	兴中
	3
	新建
	3

	河亨
	3
	新兴
	4
	新四
	3

	铁炉
	4
	高竹
	3
	新五
	4

	葵富
	4
	万子
	3
	华安
	4

	满堂
	3
	观源
	4
	民主
	3

	红星
	3
	塔岗
	6
	洋田
	5

	高华
	3
	齐乐
	4
	新亨
	3

	南方
	2
	城东
	5
	新桥居委
	2

	黄金
	2
	维新
	3
	东区居委
	6

	黄埔
	5
	城镇
	3
	西区居委
	9

	湖田
	6
	维西
	3
	　合计
	172　


备注：请各村（居）委、企事业单位参加献血人员按时间要求到镇服务所参加无偿献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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